
3

法

陶

—相

書

,

函

受
文
者
：

本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 

機
關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
一
段
一

二
四
號

傳
 
眞
：
(

o
二)
二
三
二
八
八
九
五

速
別
：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^
民
國
九
十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 

發
文
字
號
：
(九
十
)
秘
台
大
一
字
第I

七
八
二一.

號
 

附
件
：
如
文

主

爲
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解
釋
案
件
需
要
，
請
就

説

明
二
所
示
事
項
，
惠
示
意
見
，
並
請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，
以
 

供
參
考
。

説

明
：

I

、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辦
理

D
 

二
、
本
院
因
受
理
魏
 

聲
請
釋
憲
案
，
請
就
左
列
事
項

説

明
惠
復
：

(
一
)
 

依
據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與
其
雇
主
就
勞
工
保
險
之
分
擔
額
比
例
各
 

爲

多
少
？
政
府
補
貼
比
例
多
少
？
其
與
我
國
勞
工
之
自
付
額
、
雇
主
分
擔
比
例
是
否
相
同
？
相
關
依
 

據

爲

何
？

(
二
)
 

除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，
身
居
國
外
者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時
 

不
予
給
付
之
情
形
者
外
，
是
否
尚
有
其
他
異
於
本
國
勞
工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限
制
之
規
定
？
依
據
理
由
 

爲

何
？

(三
)
 

勞
工
眷
屬
意
外
事
故
之
保
險

给

付
事
項
，
究

爲

勞
工
保
險
契

约

(主
契
約
)

内

容
所
明
定
，
抑



或
於
附
屬
契
麫
1
^
_
約
}
所

相

關

規

定

爲

柯

？
讀
提
供
相
關
契
約

内

宕
。

(
四
)

 
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外
國
人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之
限
制
，

貴
局
是
否
曾
要

 

求
雇
主
需
於
訂
立
勞
工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事
先
通
知
投
保
之
外
國
受
聘

員
工
？

如

曾

要

求

，
相
 

關
依
據

爲

何
？

(五
)

 

我
國
勞
工
保
險
制
度
就
勞
工
眷
屬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給
予
給
付
之
目
的

爲

何
？
對
於
就
業
服
務

 
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身
居
外
國
者
，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不
予
給
付
之
差
別
待

 

遇
目
的
何
在
？

(六
)
 
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七
十
八
條
規
定
該
條
例
之
施
行
區
域
由
行
政
院
以
命
令
定
之
，
該
命
令

内

 

容

爲

何
？

三

、
檢
附

魏

：

聲

請
書
影
本
一
份

。

正
本
：
勞
工
保
險
局
 

副
本
：
本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第
二
頁



司

法

膀

私

^

^

~

^

<
又
、
又

者

：
 

機
關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一
段
7
一
四
號

傳眞：(

o
二)
二
三
二
八
八
九
五

速
別
：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筆
民
國
九
十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 

發
文
字
號
：

C
丸
十
)
秘
台
大
一
字
第
一
七
八
二
一
號
 

附
件
：
如
文

主
旨
：

爲
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解
釋
案
件
需
要
，
請
就

説

明
二
所
示
事
項
，
惠
示
意
見
，
並
請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，
以
 

供
參
考

P

説

明
：

一
、
 依
司
法
院
大
^
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
一

項
規
定
辦
理
。

二

、
 
本

院

因

受

憲

案

，請就左列事項

説

明惠復：

(一

 )
依
據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與
其
雇
主
就
勞
工
保
險
之
分
擔

额

比
例
各
 

爲

多
少
？
政
府
補
貼
比
例
多
少
？
其
與
我
國
勞
工
之
自
付

额

'
雇
主
分
擔
比
例
是
否
相
同
？
相
關
依
 

據

爲

何
？

(
二
)
 

除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，
身
居
國
外
者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時
 

不
予

给

付
之
情
形
者
外
，
是
否
尚
有
其
他
異
於
本
國
勞
工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限
制
之
規
定
？
依
據
理
由
 

爲

何
？

(三
)
 

勞
工
眷
屬
意
外
事
故
之
保
險
給
付
事
項
，
究

爲

勞
工
保
險
契
約
(主
契
約
)

内

容
所
明
定
，
抑



I

I

 

^

屬
契
爽

(
搞
契
麫
」
所

^

定
？
相

龆
頰
定
肩
农
？
芻
掮

#

相
解
§

穸

卢

碧
。

(
四
)

 
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外
國
人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之
限
制
，

貴
局
是
否
曾
要

 

求
雇
主
需
於
訂
立
勞
工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事
先
通
知
投
保
之
外
國
受
聘
員
工
？
如
曾
要
求
，
相
 

關
依
據

爲

何
？

(
五
)
 

我
國
勞
工
保
險
制
度
就
勞
工
眷
屬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給
予

给

付
之
目
的

爲

何
？
對
於
就
業
服
務

 
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身
居
外
國
者
，
發
生
保
除
事
故
不
予
給
付
之
差
別
待

 

遇
目
的
何
在
？

(六
)

 
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七
十
八
條
規
定
該
條
例
之
施
行
區
域
由
行
政
院
以
命
令
定
之
，
該
命
令

内

 

容

爲

何
？

三

、
檢
附
魏

 

聲
請
書
影
本
一
价
。

正
本
：
勞
工
保
險
局
 

副
本
：
本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第
二
頁



Illl_
G9020676

1_

1

伺
隕
眉
—

函

受

文

者

：

司

法

院

(台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
一
段

一

二
四
號

速
 

別
：
最
速
件
 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年
八
月
十
六
日
 

^-
文
字
號
：
九
十
保
秘
字
第
六0-
〇
〇
六
五
四
號

機
關
地
址
：

台
北
市
華
斯
福
路
-
段
四
ft

承
辦
單
位
：
秘
書
室
法
務
科
 

受
理
號
碼
：

承
辦
人
：

S
小
银

 

埘

絡

電

話..

二
=.

t
六

了

-7

U

八
七

附

件

：
如
主
旨

主
旨
；
有
關
魏
 

釋
憲
一
案
，
謹
就
函
询
事
項
説
明
如
附
表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説
明
：
依
據
大
院
九
十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(九
十
)
秘
台
大
一
字
第
一
七
八
二
一
號
函
辦
理
 

正
本
：
司
法
院

副
本
：
本
局
秘
*
室
法
務
科
〈
0
六
〉

總
經
理



I

、
依
據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輿
其
雇
主
就
勞
工
保
險
之
分
擔
額
比
例
各
為
多
少
？
政
 

府
補
貼
比
例
多
少
？
其
與
我
國
勞
工
之
自
付
額
、
雇
主
分
擔
比
例
是
否
相
同
？
相
關
依
據
為
何
？

說
明
：
依
據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與
其
雇
主
就
勞
工
保
險
之
分
擔
額
比
例
及
政
府
補
貼
 

比
例
，
依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六
條
及
第
十
五
條
規
定
(
附
件

一

 )
，
普
通
事
故
保
險
費
：
由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百
 

分
之
二
十
，
投
保
單
位
負
擔
百
分
之
七
十
，

t

府
負
擔
百
分
之
十
；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
费

：
全
部
由
投
保
單
位
負
 

擔

。
外
國
籍
勞
工
與
^
國
籍
勞
工
之
保
險
費
負
擔
比
例
並
無
不
同
。

二
、
除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
S
+

U
I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，
身
居
國
外
者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時
不
予
給
付
之
 

情
形
者
外
，
是
否
尚

I

他
異
於
本
爵
勞
工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限
制
之
規
定
？
依
據
理
由
為
何
？

說
明
：
除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受
聘
僱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，
身
居
國
外
者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時
不
予
給
付
 

之
特
別
規
定
外
，
並
無
其
他
異
於
本
國
勞
工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限
制
之
規
定
。

三
、勞
工
眷
屬
意
外
事
故
之
保
險
給
付
事
項
，
究
為
勞
工
保
險
契
約
(
主
契
約
)

内

容
所
明
定
，
抑
或
於
附
屬
契
約
(
從
 

契
約
)
所
約
定
？
相
關
規
定
為
何
？
請
提
供
相
關
契
約

内

容
。

說
明
：
依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十
一
條
之
規
定
「
符
合
第
六
條
規
定
之
勞
工
，
各
投
保
單
位
應
於
其
所
屬
勞
工
到
職
、
入
 

會

、
到
訓
、
離

職

、
退
會
、
結
訓
之
當
日
-
列
表
通
知
保
險
人
；
其
保
險
效
力
之
開
始
或
停
止
，
均
自
應
為
通
 

知
之
當
曰
起
算
。
但
投
保
單
位
非
於
勞
工
到
職
、
入
會
、
到
訓
之
當
日
列
表
通
知
保
險
人
者
，
除
依
本
條
例
第
 

七
十
二
條
規
定
處
罰
外
，
其
保
險
效
力
之
開
始
，
均
自
通
知
之
翌
日
起
算
0
」
，
是
勞
工
保
險
為
法
律
強
制
性

 

社
會
保
險
，
無
法
定
事
由
不
得
消
滅
或
退
出
，
其
有
關
保
險
費
之
費
率
，
負
擔
比
例
及
繳
納
方
式
與
保
險
給
付
 

之
種
類
及
額
度
等
悉
依
法
律
之
規
定
，
本
局
依
照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及
相
關
法
規
所
作
成
之
單
方
決
定
具
有
行
政



四

、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對
於
外
國
人
眷
屬
保
險
給
付
之
限
制
，
貴
局
是
否
曾
要
求
雇
主
需
於
訂
立
勞
工
 
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事
先
通
知
投
保
之
外
國
受
聘
員
工
？
如
曾
要
求
，
相
關
依
據
為
何
？

說
明
：
勞
工
保
險
乃
單
純
基
於
法
律
規
定
而
產
生
之
關
係
，
本
局
與
雇
主
或
勞
工
彼
此
間
並
無
訂
立
所
謂
之
勞
工
保
險

 

契

約

，
就
業
服
務
法
及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皆
是
立
法
通
過
並
經
公
告
之
法
律
-
應
係
眾
所
周
知
，
本
局
並
未
要
求

 

投
保
單
位
事
先
通
知
外
國
受
聘
員
工
該
等
規
定
-
相
關
法
律
亦
無
課
此
義
務
。

五

、
我
國
勞
工
保
險
制
度
就
勞
工
卷
屬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給
予
給
付
之
目
的
為
何
？
對
於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 

項
之
外
國
人
眷
屬
身
居
外
國
者
，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不
予
給
付
之
差
別
待
遇
目
的
何
在
？

說
明
：

査
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六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被
保
險
人
之
父
母
、
配
偶
或
子
女
死
亡
時
可
請
領

I

個
半
月
至
三
個
月

 

之
喪
葬
津
貼
-
其
旨
在
針
對
被
保
險
人
因
至
親
遭
逢
變
故
致
增
加
財
務
支
出
所
作
之
補
償
。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 
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對
於
外
國
人
之
眷
屬
在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實
施
地
區
外
所
發
生
之
死
亡
事
故
不
予
給
付
，
其
 

立
法
理
由
為
：
我
國
辦
理
勞
工
保
險
，
相
關
之
行
政
經

费

支
出
係
由
國
家
編
列
預
算
加
以
執
行
，
並
非
由
勞
工
 

所
繳
納
之
保
險
費
中
支
應
，
與
一
般
商
業
保
險
有
別
，
且
勞
工
保
險
如
有
虧
損
，
亦
應
由
+
央
主
管
機
關
審
核
 

撥
補
，
爰
設
該
條
例
(
附
件
二
)
。
次

査

就
業
服
務
法
乃
為
促
進
國
民
就
業
，
以
增
進
社
會
及
經
濟
發
展
而
制

 

定

，
該
法
第
一
條
揭
示
之
立
法
目
的
足
資
參
照
，
因
此
為
保
障
國
民
之
工
作
權
，
如
以
法
律
對
外
國
人
之
工
作

 

許
可
、
工
作
性
質
以
及
福
利
保
陳
為
合
理
之
限
制
，
揆
諸
上
開
說
明
及
大
院
釋
字

@

八
五
號
解

释

之
意
旨
， 

尚
難
謂
與
憲
法
有
何
牴
觸
。
另
就
被
保
險
人
之
「
眷
屬
」
罹
患
傷
病
或
生
育
不
論
本
國
人
或
外
國
人
均
不
在
勞

 

工
保
險
條
例
保
障
之
範
疇
中
，
皆
無
法
請
領
給
付
，
併
予
陳
明
。



f

a

g

 
-

1
1

』
\
«
痛

尾
«
福

.
_
之

禎

辛
1

瘅
妇

朽
政
院

队

命
令
定
之
，
該
命
令

内

容
為
何
？

說
明
：
依
據
行
政
院
六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曰
台
六
十
八
勞
字
第
六
三
六
一
號
令
，
指
定
臺
灣
省
、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复

 

及
福
建
省
之
金
門
、
馬
祖
，
為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施
行
區
域
。
(
附
件
三
)



司法院大法官嘗記處收文

俞 _ 1 0 .J91 0

會台字第 號

補充
解釋
聲請
貪

辦
i

司

聲

請

人

法
定
代
理
人
 

代表人 
或代
理人

(姓
名
及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號
， 

如
係
法
人
團
醴
或
政
黨
請
記
 

明
其
名
稱
代
表
人
姓
名

。\

性
別

出
生

年

月

日

職
業

出
生
地

住居所、營
業所
 

主事務所及電話號

M
送
達
代
收
人
姓
名
、 

及
電
話
號

聲

請

人

代

理

人

魏陳
長
文
律
師
 

李
念
祖
律
師

李
念
祖
律
師

理
律
法
律
事
務
所

夺

备

4

不

 

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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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及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聲
請
補
充
解
釋
憲
法
，
並
將
有
 

關
事
項
敘
明
如
后
。

臺

、
關
於
聲
請
解
釋
蕙
法
之
目
的
，
疑
義
及
爭
議
之
性
質
與
經
過
，
關
係
文
件
之
名
稱
及
件
數
，
均
詳
如
聲
請
人
先
前
 

提
出
之
解
釋
憲
法
聲
請
書
所
載
。

貳

、
補
充
聲
請
解
釋
事
項

請
求
解
釋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三
二
三
三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之
 

规

定
違
憲
，
並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，
以
及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
|

七
七
號
、
第

一
八
五
號
及
第
二
四
二
號
解
釋
等
前
例
之
意
旨
，
聲
請
人
得
據
以
提
起
再
審
。

參

、
補
充
理
由

一
、
系
爭
法
律
雖
於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年
修
正
，
仍
得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：

「
人
民
、
法
人
或
政
黨
於
其
憲
法
上
所
保
障
之
權
 

利

，
遭
受
不
法
侵
害
，
經
依
法
定
程
序
提
起
訴
訟
，

斟
於
確
定
終
局
裁
判
所
適
用
之
法
律
或
命
令
發

生
有
抵
觸
憲



二

貴 备 正 一 批 制 判 第 文 達 法
國 國 前 項 n

%
%

f

准 ， 字 四 違 背 之
憲 憲 之 第 之 核 第 十 背 疑
法 法 法 國 已 圓I ■， 憲 正 義
第 第 律 款

際

勞

達 _ _ 條 法 前 者
— — 作 之 n 背 ■ ■ 第 男 ~ 1

1_

百 百 為 規 § 憲 — 五 女 獎 y

四 四 聲 定
工

法 號 項 平 勵 均
十 十 請 ， 巨 組

第 判 之 等 投 得
■ _ ■ 解 聲 B 織 七 決 規 之 資 聲
條 條 釋 請

規
條 r 定 規 條 請

規 之 之 及 仍
9 定 例 解

定 規 客 大 定 〇 第 雖 t I_ 釋
*
• 定 體 院 i 十 用 已 均 之 憲

t

根 背 五 該 於 以 情 法

已 進 歧 條 修 民 " 1 形 〇

華 使 行 前 國 視 之 正 國 修 f 又

民 國 違 揭 際 規
前

八 正 以 根
國 際 憲 釋 普 就 定 十 前 及 據
之 法 審 字 世

業
3

法
1__

司 司
外 查 價 亦

t7 \

條 年 之 法 法
交 為 J 值

職

業

明 一  1 法 院 院
T 立 俾 〇 〇 顯 -if 月 令 釋 釋
應

本
法

者

釐

清

號
解

聲
請

達

背

亚
因
此

對

+
作
為

字

第

字

第

應 爭 釋 人

爰

公 聯
»_

違 四 1

獨 '遵 議 及 約 合 年 憲 —1 | —

立 守 四 依 國 修 審 〇 〇
白 之 茲

一 司 憲 本 正 查 號 號
主 規 將 〇 a

a

案
聲

之 解 解
之 範 理 號 院 > 但 客 釋 釋

精 ， 由 解 大 2 .

3

5 ，

世 請 因 體 1 t

# 成 詳 釋 法 界 人

平
最 〇 就 就

為 ii 之 官 ft 人 高 是 % 行
平 有 如 解 審 § 權 等 行 以 正 政

等 后 釋 理 宣 權 政 J 前 機
互 之 〇 案

_2—

法 系 之 關
惠 法 旨 件 工 院 爭 民 之
之 源

1 法 及 作 八 就 法 解
原 以 第 經 十 業 親 釋
則 系 a 有 九 服 屬 令
J 爭 條 貴 所 年 務 編 函
敦 修 % 5

pl 國 限 度 法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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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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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
鲞
\魏
醜
齊
I
T
I
A
-
I
M
r
-
l
s
s
^
D
O
C

睦
邦
交
，
尊
重
條
約
及
聯
合
國
憲
章
，
以
保
護
僑
民
權
益
*
促
進
國
際
合
作
，
提
倡
國
際
正
義
，
確
保
世
界
和
 

平

。
」
由
該
條
「尊
重
條
約
及
聯
合
國
憲
章
」
之
規
定
可
得
知
，
條
約
及
聯
合
國
憲
章
—
確

JB
霣
國
具
憲
法
位
 

階
之
法
源
*
而
得
以
拘
束
國
內

I

般
法
令
。
是
以
，
若
有
法
律
違
背
國
際
條
約
或
聯
合
國
憲
章
之
情
形
，
依
憲
法
 

第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之
規
定
，
應
屬
達
憲
無
疑

C

三
、
系
爭
法
律
對
於
本
案
聲
請
人
平
等
權
、
工
作
權
之
限
制
，
因
牴
觸

IK
國
於

|

九
六
一
年
批
准
簽
署
之
「歧
視
(就
 

業
及
職
業
)
公
約
」
，
而
屬
違
憲

(
一)國
際
勞

H

組

織

(
T
h
e

 international

 La
b
o
u
r

 〇r
g
a
n
i
N
a
t
i
o
n
_L

O
)

於
一
九
五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簽
 

訂

，

一

九
六

o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生
效
，
並

經

霣

國

於

|

九
六

|
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曰
批
准
之
「歧
視
(就
業
 

及
職
業
)
公
約

」

(Di
s
c
r
i
m
i
n
a
t
i
o
n

 
(E

m
p
l
o
y
m
e
n
t
a
n
d
o
c
c
u
p
a
t
i
o
n
)

 

c
o
n
s
n
t
i
o
n

)
，
此
條
約
之
前
言
 

已
明
確
宣
示
：

「全

II
人
類
應
不
分
種
族
、
信
仰
或
性
別
，
有
權
在
自
由
和
尊
嚴
、
經
濟
穩
定
和
機
會
平
等
 

的
條
件
下
追
求
物
質
福
利
和
精
神
發
展

」

(all

 hu
m
a
n

 be
i
n
g
s
,

 ir
r
e
s
p
e
c
t
i
v
e

 of

 

r
a
c
p
c
r
e
e
d

 or

 

s
e
x
.

h
a
v
e
^
e

 

right

 

to

 

p
u
r
s
u
e

 

b
o
t
h

 

their

 

material

 

w
e
l
l
-
b
e
i
n
g

 
a
n
d

 

their

 

spiritual

 

d
e
v
e
l
o
p
m
e
n
t

 

in

 

conditions

 

o
f



&
e
e
d
o
m

 

a
n
d

 

dignity,

 

o
f

 

e
c
o
n
o
m
i
c

 

security

 

a
n
d

 

equal

 

o
p
p
o
r
t
u
n
i
t
y)

。
此
外
，
於
該
條
例
第
 一
條
中
，
就

「
歧
視
」

(
discrimination)

 
一
詞
，
亦
明
確
界
定
為
包
括
「
任
何
基
於

種
族
、
BI
色
 '
性
別
、
宗
教
、
政
 

治
見
解
、
或

社
會
出
身
的
任
何
區
別
、
排
斥
或
特
惠
，
其
效
果
為
取
消

或
損
害
就
業
或
败
業
方
面
之
機
會
平
 

等
或
待
遇
平
等
」

(
t
h
e

 

t
e
r
m

 discri

 彐
 

i
n
a
t
i
o
n

B-d
u
d
e
s
--

 

( a)

 

a
n
y

 

distinction,

 exclusion

 or

 

preferen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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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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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c
t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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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llifyin

coo
r

 

i
m
p
a
i
r
i
n

coe
q
u
a
l
i
t
y

 

o
f

 

o
p
p
o
r
t
u
n
i
t
y

 

o
r

 

t
r
e
a
t
m
e
n
t
i
n
e
m
p
l
o
y
m
e
n
t

 

o
r

 

o
c
c
u
p
a
t
i
o
n
)
(
聲
證
五
十
一
號
)

。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僅
以
聲
請
人

為
外
國
籍
人
士
即
拒
絕
 

給
付
喪
葬s

t

貼

，
實
已
完
全
違
背
前
揭
公
約
一
再
重
申r

不
得
因
種
族
、
社
會
出
身
、
國
籍
」
等
理
由
予
以

差
別
待
遇
之
規
範
意
旨
，
依
前
揭
貴
國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之
規
定
，
以
及
貴
國
司
法
明
確
承
認
國

際
法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效
力
之
立
場
(詳
後
)
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因

已
違
反
「
歧

覗

(
就
業
及
職
 

業
)
公
約
」
，
故
屬
違
憲
。

(二
〕黃
越
欽
大
法
官
於
著
作
中
，
明
確
指
出
國
際
公
約
(尤
以

r

國
際
勞
工

纽
織
」

i
l
〇

所
制
定
之
各
公
約
)
，

^

■

J L
i

 

l
^

w
c

Y
v

w
i

Y
m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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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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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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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2

i
b

o
c

 

I

係
貴
國
具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源

貴
國
勞
動
法
學
權
威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，
除
於
所
撰
之
第
五
四
七
號
、
第
五
四
九
號
大
法
官
解
釋
意
見
書
中
， 

就
國
際
法
為
貴
國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源
，
已
有
明
確
之
釋
示
外
(詳
後
)

，
其
並
於
所
撰

窝

之
勞
動
法
著
作
 

中

，
就
國
際
公
約
於
勞
動
法
中
之
地
位
，
有
更
進
一
步
之
剖
析
首
先
黃
大
法
官
明
確
指
出
：

「
構
成
一
個
 

國
家
勞

動
法
法
源
之
國
際
法
，
乃
指
該

國
家
所
批
准
之
勞
工
公
約
而
言
。
我
國
曾
為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之
會
員
 

國

之

一

，
雖
然
目
前
我
國
已
退
出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，
但
當

年
曾
批
准
之
國
際
勞
動
組
織
所
通
過
之
國
際
公

 

約

，
對
我
國
發
生
效
力
而
應
依
立
法
程
序
完
成
立
法
之
義
務
並
不
當
然
消
失
。
」

(聲
證
五
十
二
號
)
是
 

故

，
本
案
所
涉
及
之
「
歧

視

(
就
業
與
職
業
)
公
約
」

，
因
已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八
月
卅
一
日
由
貴
國
批
准

 

在
案
，
故
當
然
為
貴
國
之
有
效
法
源
，
且
此
等
規
範
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之
效
力
，
否
則
實
難
謂
「
縱
尚
未
立
 

法

，
其
他
法
律
仍
不
得
與
公
約
內
容
牴
觸
」
，
且
即
無
所

謂
有
依
該
公
約
「
立
法
」
之

「
義
務
」
存

在
。
黃
 

大
法
官
並
進
一
步
指
出
，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
(
T
h
e

 International

 La
b
o
u
r

 

o
r
g
a
n
i
z
a
t
i
o
n
)

之
公
約
係

「
批
准

 

公
約
國
之
國
際
義
務
證
書
」

，
而
系
爭
「
歧

視

(
就
業
與
職
業
)
公
約
」
更
屬
國
際
勞H

組
織
於

I

九
九
五



年

，
由
總
數

I

百
七
十
六
之
公
約
中
，
特
地
選
出
之
七
項
「
核
心
公
約
」
之

一

，
其
重
要
性
更
不
言
而
喻

(聲
證
五
十
三
號
)
-
對

缔
約
國
之
拘
束
力
及
所
課
與
國
家
之
義
務
，
相
較
於
其
他
公
約
應
有
過
之
而
無
不
 

及

。
是
以

-

該
公
約
對
於
貴
國
立
法
者
確
有
拘
束
力
，
並
具
備
與
憲
法
相
等
之
效
力
，
已
無
疑
問
◎

四
、
貴
國
司
法
實
務
，
明
確
肯
認
國
際
法
為
有
效
之
法
源

(
一
)司
法
院
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解
釋
-
明
確
引
用
國
際
公
約
作
為
具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規
範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
於
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解
釋
文
中
，
就
勞
工
保
險
制
度
之
設
計
，
已
明
確
指
出
*
須

「
依
 

前
述
解
釋
意
旨
就
遣
屬
津
貼
等
保
險
給
付
及
與
此
相
關
事
項

，
參
酌
有
朗
國
際
勞H

公
約
及
社
會
安
全
如
年
 

金
制
度
等
通
盤
檢
討
設
計
」
，
明
確
引

用
國
際
公
約
作
為
判
斷
勞
工
保
險
條
侧
&
屬
違
憲
之
依
據
，
適
足
以
 

說
明
「
國
際
公

约
」
於

貴

國

，
業
經
大
法
官
肯
認
屬

於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規
範
無
疑
，
否
則
即
無
由
認
 

定
現
行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二
十
七
條
及
第
六
十
三
條
至
第
六
十
五
條
規
定
已
屬
違
憲
，
而
須
「參
酌
有
關
國
 

際
勞
工
公
約
」

，
並

r

應
於
本
解
釋
公
布
之
日
起
二
年

内
予
以
修
正
」

(聲
證
五
十
四
號
〕
。
易
言
之
，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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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法
官
認
該
等
法
律
已
屬
違
憲
而
「應
予
以
修
正
」
，
復
指
示
「
須
參
酌
國
際
公
約
」
予
以
修
正
，
顯
見
大
法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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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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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已
明
確
認
為
，
本
案
因
「
法
律
」
之

内

容
有
牴
觸
「
國
際
公
約
」
之
情
形
，
故
而
宣
告
該
等
法
律
違
憲
而

應
限
期
付
請
修
正
，
此
足
證
大
法
官
確
已
肯
認
國
際
公
約
屬
與
憲
法
隹
階
相
同
之
規
範

=
(二
)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之
協
同
意
見
書
，
已
經
闡
釋
國

際
法
為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規
範
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於
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之
協
同
意
見
書
中
，
對
該
號
解
釋
引
用
國
際
公
約
作
為
憲
法
法
源
之
意

旨

，
曾
有
更
進
一
步
之
闡
述
。
責
大
法
官

指

出

：

「
近
世
以
來
，
愈
屬
新
興
事
務
，
其
法
律
關
係
之
國
際
統
 

一
程
度
愈
高
，
原
因
在
於
國

際
組
織
常
透
過
公
約
規
制
-
齊

I

各
國
步
伐
。
因
此
在
社
會
安
全
、
勞
動
、
經

貿

、
財
稅
、
智
慧
財
產
、
環
保
等
各
方
面
，
公
約
數
量
曰
增
，

内

容
日
益
詳
盡
。
尤
其
世
界
經
貿
組
織

(
W

T
O

)

成
立
以
後
，
此
種
現
象
更
加
明
顯

。
而
此
種
現
象
之
濫
搞
當
推
國
際
勞
工
組
織(

I
L
O
)

，
F
0

之
公
約
與
立
法
建
鼸
睿
數
以
百
計
*
對
人
權
保
陲
之
普
世
價
值
發
揮
極
為
關
鍵
性
之
作
用
。
本
案
解
釋
文
能

以
公
約
作
為
法
源
，
對
我
國
釋
憲
制
度
之
成
長
，
乃
極
為
可
喜
之
現
象
。

J

黃
大
法
官
並
進
一
步
闡
釋
：

「本
院
釋
憲
之
態
度
，
向
來
對
國
會
保
留
及
立
法
裁
量
權
極
為
尊
重
，
蓋
以
我
國
憲
政
秩
序
中
立
法
與
司
法
 

之
界
限
分
明
，
本
院
對
此
極
為
自
制
。
然
此
乃
就
國

内
法
律
秩
序
而
言

，
如
以
國
際
之
格
局
視
之
-
則
在
以



普
世
價
值
之
實
現
為
宗
旨
之
公
約
要
求
下
-
各
公
約
會
M

M

會
之
任
務
-
無
非
耻
在
忠
實
表
達
公
約
之
意

 

旨

，
所
謂
立
法
裁
置
空
間
賣
楹
有
限
•
為
確
保
立
法
裁
量
權
之
正
確
行
使
，
釋
憲
機
關
以
公
約
為
法
源
，
檢

視
立
法
機
關
所
制
定
之
法
律
-
毋
乃
正
是
憲
法
原
則
忠
實
詮
釋
之
表
現
。
本
案
解
釋
文
認
為
-
有
關
機
關
應

於
二
年

内
斟
酌
公
約
及
各
國
立
法
例
，
對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二
十
七
條
、
第
六
十
三
條
、
第
六
十
五
條
等
通
 

盤
檢
討
，
對
立
法
裁
量
權
之
正
確
行
使
，
應
能
發
揮
促
進
之
功
能

=
」

(聲
證
五
十
五
號
)
是
故
系
爭
就
業
 
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不
宜
僅
就
貴
國
國

内

之
法
秩
序
加
以
考
量
，
尤
應
考
察
國
際
公
約
相
關
之
規
定
，
並
以
 

之
作
為
具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源
，
判
斷
系
爭
法
律
規
定
是
否
仍
於
「
立
法
裁
量

j

或
所
謂
立
法
者
之
「
形
成
自
 

由
」

(
G
e
s
t
a
l
B
n
g
s
f
r
e
i
h
e
i
t
)

之
範
園
，
進
行
立
法
。

(三
)最
高
法
院
二
十
三
年
上
字
第
一
 

o

七
四
號
刑
事
判
例
，
已
肯
定
國
際
法
有
高
於
法
律
之
效
力

除
前
述
之
大
法
官
解
釋
外
，

貴
國
司
法
實
務

-

實
已
於

最
高
法
院
二
十
三
年
上
字
第
一
〇

七
四
號
刑
事
判
 

例

中

，
肯
定
國
際
法
(
於
該
案
中
稱
「
國
際
協
定
」
)
之
效

力
高
於
國

内

法
。
該
判
例
要

旨

為

：

「
上
海
公
 

共
租
界

内

設
置
之
法
院
-
其
土
地
管
轄
應
以
案
件
在
各
該
法
院
管
轄
區
域
吋
發
生
者
為
限
，
此
徵
之
關
於
上

第
九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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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公
共
租
界

内
中
國
法
院
之
協
定
第
五
條
第
二
項
所
載
，
其
他
案
件
在
各
該
法
院
管
轄
區
域

内
發
生
者
，
應
 

由
工
部
局
捕
房
起
訴
云
云
，
至
為
明
顯

。
國
際
協
定
之
效
力
優
於
國
內
法
-
該
協
定
關
於
土
地
管
轄
-
既
有
 

此
特
別
規
定
-
自
無
適
用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十
三
條
之
餘
地
。
」

(聲
證
五
十
六
號
)
是
以
，
依
照
該
判
例
之

意
旨
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規
定
，
因
已
牴
觸
經
貴
國
簽
署
國
際
公
約
(詳
後
)
，
核
屬
「
下
級
規
範
牴
觸
 

上
級
規
範
」
之
情
形
，
應
屬
違
憲
。

(
四
)
司
法
院

釋
字
第
四
二
八
號
解
釋
，
肯

認

「
未
參
與
締
約J

之
國
際
公
約
，
屬
具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源
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四
二
八
號
解
釋
-
已
引
用
霣
國
並
未
簽
署
之

r

萬
國
郵
政
公
約
最
後
鼸
定
書
」

(U
n
i
v
e
r
s
a
l

 Po
s
t
a
l

 Co
n
v
e
n
t
i
o
n
,

 Fi
n
a
l

 pr
o
t
o
c
o
l
)

 
*
作
為S

f
S
I

之
依
據
，
即
有
使
國
際
法
作
為
憲
法
法

源
，
並
據
以
判
定
法
令
是
否
達
憲
之
根
據
。
於
該
號
解
釋
之
解
釋
文
中
，
就
郵
政
法
第
廿
五
條
、
郵
政
規
則
 

第
二
百
二
十
七
條
及
第
二
百
二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是
否
達
憲
之
爭
議
，
認
：

「
一
九
九
四
年
九
月
十
四
日
於
韓
 

國
漢
城
簽
訂
，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一
月
一
曰
起
正
式
生
效
之
萬

國
郵
政
公
約
勗
後
議
定
書(

u
n
i
v
e
r
s
a
l

 

Postal

 

C
o
n
v
e
n
t
i
o
n,

 

Final

 

P
r
o
t
o
c
o
l

)

-

即
有
與
前
開
郵
政
規
則
相
同
之
規
定
。

我
國
雄
非
此
公
約
之
締
約
团
丨
仍



可
視
之
為
國
際
間
通
郵
之
一
般
規
範
。
…
…
是
郵
政
規
則
第
二
百
二
十
七
條
及
第
二
百
二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， 

與
國
際
公
約
之
規
定
相
符
-
並
未
逾
越
郵
政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之
授
權
，
亦
未
增
加
郵
政
法
關
於
郵
件
補
償
規
 

定
所
無
之
限
制
，
與
憲
法
尚
無
牴
觸
。
」
大
法
官
以

系
爭
郵
政
法
及
郵
政
規
則
「
與
國
際
公
約
之
規
定
相

符J

 -

而
判
定
系
爭
規
定
並
無
逋
葱
，
適
足
以
證
明
，
國
際
公
約
無
論
是
否
經
貴
國
簽
署
或
參
與

缔

約
， 

均
無
妨
礙
以
國
際
公
約
已
成
為
具
憲
法
位
階
法
規
範
之
性
質
，
並
得
據
以
審
查
法
令
是
否
違
憲
(聲
證
五
十
 

七
號
)
。

(五
)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
五
四
七
號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之
協
同
及I
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，
以
國
際
公
約
之
作
為
解
釋
憲
法

「
工
作
權
」
與

「營
業
權

J

内
涵
之
依
據
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於
釋
字
第
五
四
七
號
之
協
同
及

I
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中
，
就

r

工
作
權
」
與

「營
業
權

j

之
定
 

義
與
區
別
，
認
為
「在
二
十
世
紀
中
葉
以
來
，

一
方
面
因
圃
際
公
約
不
斷
增
加
，
另
一
方
面
進
步
國
家
紛
紛
 

以
內
國
之
立
法
與
之
相
呼
應
，
因
此
工
作
權
已
有
非
常
充
實
之
內
涵
。
我

®
行
憲
以
降
，

内
國
法
關
於
工
作

權
保
障
之
立
法
雖
形
同
停
頓
，
但
在
解
嚴
後
已
有
真
正
進
展

，
而
國
際
公
約
之
適
用
則
因
外
交
形
勢
之
惡
化

LAWCYyB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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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同
隔
絕
，
即
使
我
國
已
加
入
國
際
貿
易
組
織
(

W

T

O
)
但
至
今
仍
未
接
軌
。
其
實
營
業
權
與
工
作
權
範
 

疇
之
區
分
十
分
明
確
，
工
作
權
之

内
容
近
年
來
因
國

内
大
量
立
法
而
逐
漸
充
實
，
體
系
分
明
。
」
黃
大
法
官
 

並
進
一
步
以
多
項
國
際
公
約
，
闡
釋
我
國
憲
法
「
工
作
權
」
與

「
營
業
權

J

概
念
之

内

涵
及
區
別
，
例
如
：
 

「
工
作
權
人
基
於
公
平
之
原
則
受
國
家
對
於
工
作
環
境
之
保
護
(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、
勞
動
檢
查
法
)
。
自
 

I

九
二
九
年
國
際
勞H

組
織
第
三
十I

號
公
約
以
来
-
有
關
勞H

安
全
衛
生
與
勞
動
檢
査
之
公
約
與
立
法
建

 

議
窨
近
四
十
號
。
可
見
對
此
項
工
作
權

内
容
保
護
之
重
視
」
、
「
工
作
權
人
並
無
機
會
對
營
業
為
開
業
、
停
 

業
與
否
以
及
營
業
維
持
、
存
續
之
決
定
，
其
最
大
之
危
機
為
被
雇
主
解
僱
而
失
業
(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十
一
 

條

、
第
十
二
條
、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公
布
之
就
業
保
險
法
)
。
事
實
上
自
一
九

|

九
年
國
際
勞
工
 

組
織
第
二
號
失
業
保
陣
公
約
以
來
-
解
僱
與
就
業
相
關
之
公
約
及
建
議
害
約
有
十
數
號
，
尤

以

I

九
八
八
年
 

第

I

六
八
號
促
進
就
業
與
失
業
保
障
公
約
及I
九
九
二
年
第I

百
七
十
三
號
雇
主
破
產
時
員H

給
付
請
求
權
 

保
陣
公
約
為
著
」

、
「
工
作
權
人
之
弱
勢
者
國
家
法
律
乃
加
以
保
護
，
例
如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保
護
。
(
民
國
 

八
十
六
年
公
布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第
四
章
)
至
於
_
際
勞

工
組
繊
有
關
费
勢
勞
動
者
保
謳
除
散
見
各
资



和

平
之

基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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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
第

條
亦
明
白
揭
示
_
■

人

皆
生
而

白

A
尊
嚴
及

權
利
上

均
各
平
等
D

人

各
賦

有

即
■̂田

i

=Tl

鑑

於
人

類

家
F

對

人
人

固

有
尊

及

其

羊

等
不
移
權
利
之

承
認
確

保
係
世

界
白

、

正

義
與

界
人

權
宣
論〉_

之

規
定
加
以

考
察
9

國

家
並

應
有
遵

宣

之

義
務
*
_

~ ) 
世 

界
人

權
宣

£

前
言

第

句

許 
1_

，

而 

前 
述 
侵 

害 
~ 1 

人 

性 

尊
嚴
1—

I
C A

S -|
之

情
形

J

蘇
大
法

官

則
明

確
指
出
#

應 
由 
- 1 

世

n a

人

性

尊
嚴

之

程

度
1

而

有
否
定

白
由
之
人

格

或

脅
健

康
與
生

命
之

情

形
7

即
為

憲
法

秩

序

所
不
容

士

條

第 
_ _

項

第

所
稱

堪

同
居
之

虐

待
1_

之

界
定

t

已
明
確

指
出

若

虐
待
之

行
為

1

已

達
侵

害

蘇

俊
雄

大
法

官
於

釋
字

%

解

釋

提
出
之

協

同
/—\

含
部
分

不

5

意
見
書

就

民
法

第 
■ _

千
零
五

~ 1 

世

界
人

權
宣
言 
1_

之

義
務

\—* ̂ 

司
ii

院
釋

字

第
T*

~z

解

釋

蘇
俊
雄

法

官
%}

同

含

部
分

不

5

意

見

書
亦

指
出

國

家
有
遵
守

檢
視
憲
法

内
各

基
本

權
利
之

内
容
及

範
園

聲
證
五

十
八

號
•>—̂

九

號
原
住

民
與
部
落
居
民

公
約
〇

1_

故

國
際
公

約

確
有
其
憲
法
位
階
之
效
力
?

並

得
以

國
際
公

約
之

内
容
1

約
外

M
於

九
五
五
年

通
過
第
九
十
九
號
殘
陣
者
職
業
重
建
立

法
建

讕
窨
V

九
八
九 
年  

並 

公 
布

八

三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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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性
良
知
，
誠
應
和
睦
相
處
，
情
同
手
足
。
』
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是
會
員
团
本
身
及
其
所
轄
人
民
均
應
永
享
咸

遵
之
國
際
憲
章
，
我
國
亦
為
簽
署
國
之I

。
為
維
護
民
主
憲
政
团
家
之
形
象
，
國
家
亦
應
盡
保
睡
团
際
人
權

之
義
務
。
」

(聲
證
五
十
九
號
)
因
此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之

内
容
，
亦
有
拘
束
各
國
家
機
關
之
效
力
，
若
有
法

律
已
達
反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之
規
定
，
仍
應
認
定
其
屬
違
憲
。

(七
)聲
請
人
母
國
之
德
國
憲
法
(基
本
法
)
第
廿
五
條
，
明
訂
國
際
法
為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規
範

除
前
述
貴
國
之
諸
多
學
說
及
實
務
見
解
，
均
已
明
文
肯
定
國
際
法
乃
具
有
憲
法
位

ft

效
力
之
法
規
範
外
，

轚
請
人
母
國
德
國
之
憲
法
(原
西
德
基
本
法

G
m
n
d
g
e
s
e
t
z
)

第
廿
五
條
亦
規
定
：

「
國
際
法
之|

般
規
則
構

成
聯
邦
法
之
一
部

，
其
效
力
高
於
法
律

，
並
對
聯
邦
領
域

内
之
居
民
直
接
創
設
權
利
及
義
務
」

(
D
i
e

a
l
l
g
e
m
e
i
n
e
n

 R
e
g
e
l
n
d
e
s

 v

oik
e
r
r
e
c
h
t
e
s

 sindroest
a
n
d
t
e
i
l

 de
s

 Bu
n
d
e
s
r
e
c
h
t
e
s，

S
i
e

 ge
h
e
n

 de
n

G
e

cne
t
z
e
n

 vo
r

 

u
n
d

 

e
r
z
e
u

ope
n

 

H
e
c
h
t
e

 

u
n
d

 

Pflichten

 

u
n
m
i
t
t
e
l
b
a
r
a
r

 

die

 

B
e
w
o
h
n
e
r

 

d
e
s

 

B
u
n
d
e
s
g
e

cpietes;

T
h
e

 gen
e
r
a
l

 rules

 of

 

international

 la
w

 shall

 be
 an

 integral

 part

 of

 

federal

 la
w
.

 Th
e
y

 shall

 take

p
r
e
c
e
d
e
n
c
e

 ov
e
r

 th
e

 la
w
s

 an
d

 directly

 create

 rights
 an

d

 duties

 for

 the

 inhabitants

 of

 

the

 federal



t
e
r
r
i
t
o
r
y
)

(聲
證
六
十
號
)
。
查
大
院
已
有
多
號
解
釋
引
用
、
參
酌
國
外
法
令
及
司
法
解
釋
，
作
為
解
釋

貴
國
憲
法
之
依
據
，
如
釋
字
第
四
九
九
號
解
釋
-
就
延
長
國
民
大
會
任
期
之
憲
法
修
正
案
-
參
酌
美
國
、
德

國

、
義
大
利
、
土
耳
其
等
國
之
學
說
及
實
務
見
解
*
認
為
該
憲
法
修
正
案
違
憲
無
效
，
即
為
一
例
。
是
以
，

貴
國
除
前
述
學
說
及
實
務
見
解
外
，
應
可
參
酌
德
國
憲
法
之
規
定
，
明
確
承
認
國
際
法
屬
具
憲
法
位
階
之
規

範

，
並
得
據
以
審
查
法
令
是
否
違
憲
。

五
、
系
爭
法
律
對
於
本
案
聲
請
人
平
等
權
、
工
作
權
之
限
制
，
因
牴
觸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、
聯
合
國
憲
章
、
以
及
前
揭

「
歧
視

(
就
業
及
職
業
)
公
約
」

，
故
屬
達
憲

(
一
)
聯
合
國
大
大
會
於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曰
通
過
之
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」

(Un
i
v
e
r
s
a
l

 De
c
l
a
r
a
t
i
o
n

 of

H
u
m
a
n

 

R
i
g
h
t
s

)
，
其
中
第
二
條
及
提
及
「
人
人
有
資
格
享
受
本
宣
言
所
載
的
一
切
權
利
和
自
由

-

不
分
種

族

、
膚
色
、
性
別
、
語
言
、
宗
教
、
政
治
或
其
他
見
解

、
國
籍
或
社
會
出
身

、
財
產

、
出
生
或
其
他
身
分
等

任
何
區

別

。
」

(E
v
e
r
y
o
n
e

 is

 entitla
to

 all
 the

 rights

 an
d

 fr
e
e
d
o
m
s

 set

 forth

 in

 this

 Declaration,

^

o
-̂ ̂

 

s
o
w- 

w
p
 

0-
•

^
-
一

 

i

 
w

tr
w

i

i

a

t

 

y
a
i

 魏
*

*

\

*«
JT

湖
Jt

解釋

4

#

*

.

M

0

M

*-
D

O

C

 

i



0

—
、六

頁

 

I
^

W
C

V
V

B
S

n
r

w
m

*
^

*
*

*

鞴
*

麟
|

^

讀
會

S
W

2
4

D
O

C

n
a
t
i
o
n
a
l

 or

 

s
o
c
i
a
l

 ori
g
i
n,

 property,

 birth

 or

 

o
t
h
e
r

 

s
t
a
t
u
s
.
)

，
即
已
為
外
國
人
享
受
平
等
保
障
之
適
格

提
供
基
礎
(聲
證
十
九
號
)
，
且
憲
法
中
對
於
基
本
權
之
保
障
，
亦
無
排
除
外
國
人
之
規
定
，
聲
請
人
已
於
 

釋
憲
聲
請
書
中
陳
明
再
三

=
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經
半
世
紀
以
上
之
理
念
宣
揚
，
並
納
入
各
種
人
權
公
約
充
實
其

内

容
，
無
論
將
之
視
為

r

國
際
習
慣
法
」
或

r

國
際
法
一
般
原
則
」
，
均
屬
有
理
。
況
參
酌
前
揭
蘇
俊
雄
大

法
官
釋
字
三
七
二
號
協
同
(含
部
分
不
同
)
意
見
書
，
以
及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
「蓴
重
條
約
及
聯
合
國

憲
章
」
之
規
定
意
旨
，
更
足
以
肯
認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」
於
貴
國
已
屬
具
憲
法
位
階
效
力
之
法
規
範
，
對

立
法
者
之
立
法
具
有
拘
束
力
。
是
故
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
规

定
，
以

「
國
籍
」

、
「
種
族
」
及

「
社
會
出

身
」
作
為
差
別
待
遇
之
理
由
，
已
明
顯
達
背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」
之
規
定
，
而
屬
違
憲
。

(二
〕聯
合
國
憲
章
第
一
條
亦
明
文
揭
示
，
聯
合
國
之
宗
旨
為
「發
展
國
際
間
以
尊
重
人
民

平
等
權
利
及
自
決
原
則

為
根
據
之
友
好
關
系
，
並
採
取
其
他
適
當
辦
法
，
以
增
強
普
遍
和
平
」

(
T
o

 de
v
e
l
o
p

 fH
e
n
d
l
y

 relations

a
m
o
n
g

 

n
a
t
i
o
n
s

cra
s
e
d

 

o
n

 

respect

 

for

 

the

 

principle
 of

 

e
q
u
a
l

 rights

 

a
n
d

 

self

丨 

d
e
t
e
r
m
i
n
a
t
i
o
n

 

o
f

 

p
s
p
l
e
s
,

 

a
n
d

 

to

 

t
a
k
e

 

other

 

a
ppropriate

 

m
e
a
s
u
r
e
s

 

to

 

stren
g
t
h
e
n

 

universal

 

p
e
a
c
e

)
、
「不
分
種
族

、
性
別
、
語
言
或



宗

教

，
增
進
並
激
勵
對
於
全
體
人
類
之
人
權
及
基
本
自
由
尊
重

」

(
i
n

 pr
o
m
o
t
i
n
g

 an
d

 en
c
o
u
r
a
g
i
n
g

rCD
s
p
e
a
f
o
r

 

h
u
m
a
n

 rights

 an
d

 for

 f
l
i
n
d
cu
m
CD
n
tcu
l 

f
r
e
e
d
o
m
s

 

for

 

all

 

w
i
t
h
o
u
t

 

d
i
s
t
i
n
a
i
o
n
m
s

 

t
o
r
a
c
e
.

sex,

 la
n
g
u
a
g
e
,

 or

 

r
e
l
i
g
i
o
n
)

。
是
以
，
經
由
貴
國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要
求
尊
重
聯
合
國
憲
章
之
規

定

，
並
援
引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關
於
外
國
人
享
受
平
等
保
障
之
規
範
，
並
依
照
聯
合
國
憲
章
五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
聯
合
國
應
促
進
「
全
鱧
人
類
之
人
權
及
基
本
自
由
之
普
暹
尊
重
與
遵
守
，
不
分
種
族
、
性
別
、
語
言
、
宗

教

」

(un
i
v
e
r
s
a
l

 

r
e
s
p
e
c
t

 

for,

 

a
n
d

 

o
b
s
e
r
v
a
n
c
e

 

of-

 hu
m
a
n

 

rights

 

a
n
d

 

f
u
n
d
a
m
e
n
t
a
l

 

f
r
e
e
d
o
m
s

 

f
o
r

 

all

w
i
t
h
o
u
t

 

distinction
 s

 

t
o

 

r
a
c
e
,

 

se

><l
a
n
g
u
a
g
e
,

 

o
r

 

r
e
l
i
g
i
o
n
)

，
第
五
十
六
條
並
規
定
「各
會
員
國
擔
允
採

取
共
同
及
個
別
行
動
與
本
組
織
合
作
，
以
達
成
第
五
十
五
條
所
載
之
宗
旨
」

(
A
l
l

 Me
m
b
e
r
s

 pl
e
d
g
e

t
h
e
m
w
e
l
v
e
s

 

to

 

t
a
k
e

 

joint

 

a
n
d

 

separate

 

action

 

in

 

c
o
l
o
p
e
r
a
t
i
o
n

 

w
i
t
h

 

t
h
e

 

O
r
g
a
n
i
z
a
t
i
o
n

 

for

 

the

 

a
c
h
i
e
v
e
m
e
n
t

o
f

 

the

 

p
u
r
p
o
s
e
s

 

set

 

f
o
r
t
h

s'Article

 

5
5
)

。
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僅
以
「
國
籍
」
作
為
差
別
待
遇

之
根
據

-

已
嚴
重
違
反
前
揭
聯
合
國
憲
章
之
規
定
，
應
屬
違
憲
無
疑
(聲
證
十
八
號
)

。

(三
)是
以
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顯
係
無
正
當
理
由
而
為
差
別
之
待
遇
，
達
反
了
前
揭
「聯
合
國
憲
章
」

第
 一
%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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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

 
八頁

 

u

w

c

s

s

s
™
*

*

*

^

*

*

*

 

充
B

S

5

5
I

.

S

C

*

及
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」
中
全

懺
人
類
應
不
分
種
族
、
信
仰
或
性
別

，
有
權
在
自
由
和
尊
嚴
、
經
濟
穩
定
和
機
 

會
平
等
的
條
件
下
追
求
物
質
福
利
和
精
神
發
展
之
宣
示
，
並
已
違
反
前
揭

國
際
勞H

組

織

(
F
0
)
之

「歧

 

視

(
就
業
及
職
業
)
公
約
」

中

，
對
於

「種
族

、
膚
色
、
性
別
、
宗
教
、
政
治
見
解
、
或
社
會
出
身

的
任
何
 

區
別
、
排
斥
或
特
惠-

其
效
果
為
取
消
或
損
害
就
業
或
職
業
方
面
之
機
會
平
等
或
待
遇
之
平
等J

之
禁
止
規

定

。
此
外

-
貴
國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並
規
定
：

「中
華
民
國
之
外
交
，
應
本
於
獨
立
自
主
之
精
神
， 

平
等
互
惠
之
原
則
，
敦
睦
邦
交

，
尊
重
條
約
及
聯
合
國
憲
章
，
以
保
護
僑
民
權
益
，

促
進
國
際
合
作
-
提
倡
 

國
際
正
義
-
確
保
世
界
和
平

。
」
已
如
前
述
。
是
故
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不
但
對
於
聲
請
人
憲
法
 

第
七
條
之
平
等
權
及
第
十
五
條
所
保
障
之
財
產
權
造
成
侵
害
，
且
又
與
憲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及
前
開
各
國
 

際
公

约

均
有
所
牴
觸
，
應
屬
達
憲
無
疑
。

六
、
前
揭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四
二
八
號
解
釋
及
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解
釋

，尚
且
引
用
、
肯
認
責

國

r

並
未
簽
署
」

之
國
 

際
公
約
作
為
解
釋
之
依
據
，
明
確
將
國
際
法
引
為
憲
法
位
階
之
法
源
，
更
遑
論

系
爭
法
律
對
於
本
案
聲
請
人
平
等

 

權
、
工
作
權
之
限
制
，
已
牴
觸
資
國
於

I

九
六
一
年
八
月
三
十I

曰

「
批
准
簽
署
」
之

r

歧
視
(就
業
及
職



業
)
公
約
」
，
以
及
由
憙
法
第

I

百
四
十
一
條
所
導
出
，
對
費
國
法
律
具
備
拘
束
力
之

r

聯
合
國
憲
章
」
及
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」
規
定
，
無
論
基
於
條
約
應
遵
守
之
基
本
法
理
-
國
際
習
慣
法
、
國
際
法
一
般
原
則
，
抑
或
世

界
人
權
宣
言
之
所
承
諾
之
普
世
價
值
，
系
爭
就
業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與
該
等
規
範
均
有
牴
觸
，
實
屬
達
憲
，
應
無
疑

問

C

七
、
綜
上
所
陳
，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三
二
三
三
號
判
決
，
所
適
用
修
正
前
之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
第
五
項
之
規
定

，
明
顯
違
背
經
資
國
批
准
之
「歧
視
(就
業
及
職
業
)
公
約

J

、
聯
合
國
憲
章
以
及
世
界
人
權
官
一

言

-
違
背
國
際
法
之
普
世
價
值
。
本
件
聲
請
人
懇
請
大
院
大
法
官
就
本
件
聲
請
解
釋
之
客
體
及
標
的
做
成
達
憲
解

釋

，
俾
得
釐
清
爭
議
，
以
促
進
憲
政
發
展
，
實
所
感
禱
。

此
致

第
 
一
九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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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附
關
係
文
件
之
名
稱
及
件
黻

聲
證
五
十
一
號
：
國
際
勞
動
組
織

C
I
L
O
)

「
歧
視

(
就
業
及
職
業

)
公
約
(第

一

 1

 1

號
公
約

)

」

(
D
i
s
c
r
i
m
i
n
a
t
i
o
n

(
E
m
p
l
o
y
m
e
n
t

 

a
n
d

 

o
c
c
u
p
a
t
i
o
n
)
n
o
b
v
e
n
t
i
o
n
,

 

1

 必
5
 

8

 )
。

聲
證
五
十
二
號
：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，
勞
動
法
新
論
，
翰
蓋
圓
書
總
經
銷

-
二O

O

 一
年
三
月
初
版
二
刷
，
第
四
十
三
頁
。

聲
證
五
十
三
號

•
_
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，
勞
動
法
新
論
，
第
九
十
至
九
十
三
頁
。

聲
證
五
十
四
號
：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解
釋
。

聲
證
五
十
五
號
：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五
四
九
號
解
釋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協
同
意
見
書
。

聲
證
五
十
六
號
：
最
高
法
院
二
十
三
年
上
字
第

一
〇

七
四
號
刑
事
判
例
。

聲
證
五
十
七
號
：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四
二
八
號
解
釋
。

聲
證
五
十
八
號
：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五
四
七
號
解
釋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協
同
及
一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。

聲
證
五
十
九
號
：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三
七
二
號
解
釋
蘇
俊
雄
大
法
官
協
同

(
含
部
分
不
同

)
意
見
書
。 

聲
證
六
十
號
：
施
啟
揚
，
民
法
總
則

-
第
五
十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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